
证券代码：002581� � � �证券简称：万昌科技 公告编号:2013-015

淄博万昌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2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淄博万昌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公司” 或“本公司” )2012年度权益分派方案已获2013年4

月17日召开的2012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股东大会决议公告于2013年4月18日刊登在 《中国证券

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及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上。本次权

益分派的实施距离2012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权益分派方案的时间未超过2个月。 现将具体权益分派

事宜公告如下：

一、权益分派方案

本公司2012年度权益分派方案为：以公司现有总股本108,280,000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10股派5.00

元人民币现金（含税；扣税后，QFII、RQFII以及持有股改限售股、新股限售股的个人和证券投资基金每10

股派4.50元；持有非股改、非新股限售股及无限售流通股的个人、证券投资基金股息红利税实行差别化税率

征收，先按每10股派4.75元，权益登记日后根据投资者减持股票情况，再按实际持股期限补缴税款a；对于

QFII、RQFII外的其他非居民企业，本公司未代扣代缴所得税，由纳税人在所得发生地缴纳。）；同时，以资

本公积金向全体股东每10股转增3.00股。

【a注：根据先进先出的原则，以投资者证券账户为单位计算持股期限，持股1个月（含1个月）以内，每

10股补缴税款0.75元；持股1个月以上至1年（含1年）的，每10股补缴税款0.25元；持股超过1年的，不需补缴

税款。】

分红前本公司总股本为108,280,000股，分红后总股本增至140,764,000股。

二、股权登记日与除权除息日

本次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为：2013年5月21日，除权除息日为：2013年5月22日。

三、权益分派对象

本次分派对象为：截止2013年5月21日下午深圳证券交易所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

司深圳分公司（以下简称“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 ）登记在册的本公司全体股东。

四、权益分派方法

1、本次所转增股份于2013年5月22日直接记入股东证券账户。在转增股份过程中产生的不足1�股的部

分，按小数点后尾数由大到小排序依次向股东派发1�股（若尾数相同时则在尾数相同者中由系统随机排序

派发），直至实际转增股份总数与本次转增股份总数一致。

2、 本公司此次委托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代派的现金红利将于2013年5月22日通过股东托管证券公司

（或其他托管机构）直接划入其资金账户。

3、以下A股股东的现金红利由本公司自行派发：

序号 股东账号 股东名称

1 01*****532

高宝林

2 08*****278

阿联酋绿色尼罗商业公司

3 01*****468

王素英

4 08*****804

青岛天泰恒昌投资有限公司

5 00*****024

王明贤

6 01*****569

于同阶

五、本次所转增的无限售流通股的起始交易日为2013年5月22日。

六、股份变动情况表

单位：股

本次变动前 本次变动增减（

＋

，

－

） 本次变动后

数量 比例

(%)

发行新

股

送股 公积金转股 其他 小计 数量

比例

(%)

一、有限售条件

股份

44,807,000 41.38% 13,442,100 13,442,100 58,249,100 41.38%

1

、国家持股

2

、国有法人持

股

3

、其他内资持

股

44,618,000 41.21% 13,385,400 13,385,400 58,003,400 41.21%

其中：境内法人

持股

境内自然

人持股

44,618,000 41.21% 13,385,400 13,385,400 58,003,400 41.21%

4

、外资持股

其中：境外法人

持股

境内自然人持

股

5

、高管股份

189,000 0.17% 56,700 56,700 245,700 0.17%

二、无限售条件

股份

63,473,000 58.62% 19,041,900 19,041,900 82,514,900 58.62%

1

、人民币普通

股

63,473,000 58.62% 19,041,900 19,041,900 82,514,900 58.62%

2

、境内上市的

外资股

3

、境外上市的

外资股

4

、其他

三、股份总数

108,280,000 100% 32,484,000 32,484,000 140,764,000 100%

七、本次实施转增股份后，按新股本140,764,000股摊薄计算，2012年度每股净收益为0.61元。

八、咨询机构：公司证券部

咨询地址：山东省淄博市张店区朝阳路18号

咨询联系人：张国昌

咨询电话：0533-2988888

传真电话：0533-2091578

九、备查文件

公司2012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特此公告。

淄博万昌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一三年五月十四日

嘉实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关于嘉实海外中国股票（QDII）

2013年5月17日

暂停申购赎回业务的公告

公告送出日期：2013年5月15日

1�公告基本信息

基金名称 嘉实海外中国股票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简称 嘉实海外中国股票（

QDII

）

基金主代码

070012

基金管理人名称 嘉实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公告依据

《

http://www.southernfund.com/nanfang/jjcp/jjqy_202001.htm

嘉

实海外中国股票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嘉实海

外中国股票股票型

http://www.southernfund.com/nanfang/jjcp/

jjqy_202001.htm

证券投资基金招募说明书》 的有关规定，以

及香港交易所的休市安排。

暂停相关业

务的起始日

及原因说明

暂停申购起始日

2013

年

5

月

17

日

暂停赎回起始日

2013

年

5

月

17

日

暂停定期定额投资起始日

2013

年

5

月

17

日

暂停申购（赎回、定期定额

投资）的原因说明

2013

年

5

月

17

日香港交易所休市

恢复相关业

务的日期及

原因说明

恢复申购日

2013

年

5

月

20

日

恢复赎回日

2013

年

5

月

20

日

恢复定期定额投资日

2013

年

5

月

20

日

恢复申购（赎回、定期定额

投资）的原因说明

2013

年

5

月

20

日（星期一）为香港交易所交易日

2�其他需要提示的事项

（1）投资者于2013年5月16日15：00后在本基金管理人直销网上交易提交的嘉实海外中国股票股票型证

券投资基金（以下简称“本基金” ）申购（含定投）、赎回申请，本基金管理人将不予确认。

（2）2013年5月20日起（含20日）恢复本基金的日常申购（含定投）、赎回业务，届时将不再另行公

告。

投资者可登录http://www.nffund.com/http://www.nffund.com/嘉实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网站或拨打客户

服务电话：400-600-8800咨询相关情况。

嘉实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关于嘉实H股指数（QDII-LOF）

2013年5月17日

暂停申购赎回业务的公告

公告送出日期：2013年5月15日

1�公告基本信息

基金名称 嘉实恒生中国企业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QDII-LOF

）

基金简称 嘉实

H

股指数（

QDII-LOF

）

场内简称 恒生

H

股

基金主代码

160717

基金管理人名称 嘉实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公告依据

《

http://www.southernfund.com/nanfang/jjcp/jjqy_202001.htm

嘉 实

恒生中国企业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QDII-LOF

）基金合同》、《嘉

实恒生中国企业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QDII-LOF

）招募说明书》

的有关规定，以及香港交易所的休市安排。

暂停相关业

务的起始日

及原因说明

暂停申购起始日

2013

年

5

月

17

日

暂停赎回起始日

2013

年

5

月

17

日

暂停定期定额投资起始

日

2013

年

5

月

17

日

暂停申购（赎回、定期定

额投资）的原因说明

2013

年

5

月

17

日香港交易所休市

恢复相关业

务的日期及

原因说明

恢复申购日

2013

年

5

月

20

日

恢复赎回日

2013

年

5

月

20

日

恢复定期定额投资日

2013

年

5

月

20

日

恢复申购（赎回、定期定

额投资）的原因说明

2013

年

5

月

20

日（星期一）为香港交易所交易日

2�其他需要提示的事项

（1）投资者于2013年5月16日15：00后在本基金管理人直销网上交易提交的嘉实恒生中国企业指数证券

投资基金（QDII-LOF）（以下简称“本基金” ）申购（含定投）、赎回申请，本基金管理人将不予确认。

（2）2013年5月20日起（含20日）恢复本基金的日常申购（含定投）、赎回业务，届时将不再另行公告。

投资者可登录http://www.nffund.com/http://www.nffund.com/嘉实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网站或拨打客户

服务电话：400-600-8800咨询相关情况。

证券代码：002694� � � �股票简称：顾地科技 编号：【2013-018】

顾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2年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公司2012年年度权益分派方案已获2013年3月25日召开的2012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现将有关权益分

派事宜公告如下：

一、权益分派方案

本公司2012年年度权益分派方案为：以公司现有总股本144，000，000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10股派5元

人民币现金（含税；扣税后，QFII、RQFII�以及持有股改限售股、新股限售股的个人和证券投资基金每10股派

4.50元；持有非股改、非新股限售股及无限售流通股的个人、证券投资基金股息红利税实行差别化税率征收，

先按每10股派4.75元，权益登记日后根据投资者减持股票情况，再按实际持股期限补缴税款（a）；对于QFII、

RQFII�外的其他非居民企业，本公司未代扣代缴所得税，由纳税人在所得发生地缴纳。）；同时，以资本公积

金向全体股东每10股转增2股。

【（a）注：根据先进先出的原则，以投资者证券账户为单位计算持股期限，持股1个月（含1个月）以内，每

10股补缴税款0.75元；持股1个月以上至1年（含1�年）的，每10股补缴税款0.25元；持股超过1年的，不需补缴

税款。】

权益分派前公司总股本为144，000，000股，权益分派后公司总股本增至172，800，000股。

二、股权登记日与除息日

本次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为：2013年5月22日，除息日为：2013年5月23日。

三、权益分派对象

本次分派对象为：截止2013年5月22日下午深圳证券交易所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

深圳分公司（以下简称“中登公司深圳分公司” ）登记在册的本公司全体股东。

四、权益分派方法

1、本次所转股于2013�年5�月23日直接记入股东证券账户。在转股过程中产生的不足1�股的部分，按小

数点后尾数由大到小排序依次向股东派发1�股（若尾数相同时则在尾数相同者中由系统随机排序派发），直

至实际转股总数与本次转股总数一致。

2、 本公司此次委托中登公司深圳分公司代派的现金红利将于2013�年5�月23日通过股东托管证券公司

（或其他托管机构）直接划入其资金账户。

3、以下A�股股东的现金红利由本公司自行派发：

序号 股东账号 股东名称

1 08*****050

广东顾地塑胶有限公司

2 00*****199

张振国

3 08*****402

广州诚信创业投资有限公司

4 00*****240

付志敏

5 01*****838

沈朋

6 00*****957

王汉华

7 01*****658

张文昉

8 01*****925

张孝明

9 01*****725

李慧英

10 01*****390

梁绮嫦

11 01*****167

王可辉

12 01*****981

赵侠

13 01*****470

孙志军

14 00*****694

何佳丽

15 01*****204

沈权

16 08*****033

佛山中盈盛达投融资咨询服务有限公司

17 01*****179

祝艳华

18 01*****672

王凡

19 01*****546

曾晓文

20 00*****958

王宏林

21 01*****314

高绍斌

五、本次所转无限售条件流通股的起始交易日为2013年5月23日。

六、股本变动情况表

本次资本公积金转股实施后，公司总股本增至172,800,000�股。股份变动情况如下表：

单位：股

本次变动前 本次变动增减（

＋/－

） 本次变动后

数量 比例

(%)

资本公积金转增股份 数量 比例

(%)

一、有限售条件股份

108,030,000 75.02 21,606,000 129,636,000 75.02

二、无限售条件股份

35,970,000 24.98 7,194,000 43,164,000 24.98

三、股份总数

144,000,000 100.00 28,800,000 172,800,000 100.00

七 、本次实施转股后，按新股本 172， 800， 000股摊薄计算：公司 2012年度每股净收益为 0 . 66

元。

八、咨询机构：

咨询部门：顾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秘办

咨询地址：湖北省鄂州市吴都大道9号

咨询联系人：王宏林 吴建婷

咨询电话：0711-3350050

传真电话：0711-3350621

九、 备查文件

1、公司2012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2、中登公司深圳分公司确认有关分红派息具体时间安排的文件；

3、深圳证券交易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特此公告。

顾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3年5月14日

股票代码：002048� � � �股票简称：宁波华翔 公告编号：2013-017

宁波华翔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第四届董事会第三十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全体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宁波华翔电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四届董事会第三十次会议通知于2013年5月3日以邮

件或传真等书面方式发出，会议于2013年5月14日上午9：30在上海浦东以现场结合通讯的方式召开。会议

由公司董事长周晓峰先生主持。会议应出席董事9名，亲自出席董事9名。本次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和

《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经与会董事逐项审议，以举手结合通讯表决方式通过如下议案：

1、审议通过了《关于同意宁波胜维德赫在重庆设立子公司的议案 》

宁波胜维德赫华翔汽车镜有限公司（以下称宁波SMR）是本公司持股50%的控股子公司，是国际领先

的汽车镜公司之一，专业从事汽车镜产品的生产和销售。据天健会计师事务所天健审[2013]3753号审计报

告显示，截止2012年12月31日，公司总资产29,718.63万元、净资产12,893.00万元、营业收入42,294.29万元、净

利润1,564.34万元。

依据宁波SMR已获及未来可获长安福特、长安铃木相关车型的配套订单，预计2013—2015年将带来约

3亿元人民币的销售。为了更好地为长安汽车重庆生产基地提供汽车镜产品，本次会议同意宁波SMR出资

8,076.8万元人民币在重庆市西彭园区设立 “重庆胜维德赫华翔汽车镜有限公司”（暂定名， 以下称新公

司），其主要内容如下：

1、新公司总投资8,076.8万元人民币，注册资本4,000万元人民币，为宁波SMR全资子公司，以现金出资。

2、新公司的经营范围： 生产、组装汽车镜等产品；

3、新公司的业务为重庆的长安汽车集团（长安福特、长安铃木等）及成都、武汉相关主机厂生产、组装

和销售产品。

4、新公司的厂房采用先租赁后购买的方式。

表决结果：9票同意、0票弃权、0票反对。

董事会将对此项议案作单独公告。

2、审议通过了《关于出资收购安通林沈阳JIT组装车间的议案》

沈阳铁西JIT组装车间是西班牙安通林集团为宝马沈阳工厂提供顶棚产品在当地进行模块组装的生

产车间。2009年11月，宁波华翔与安通林集团以股权转让的方式，合资成立公主岭安通林华翔汽车内饰件

有限公司（以下称公主岭安通林华翔），主营汽车顶棚类产品，根据合资协议，中外双方股东都须将区域内

指定客户的顶棚产品业务纳入合资企业内。经中外股东多次协商，本次会议同意公主岭安通林华翔以不超

过1,521万元人民币收购沈阳铁西JIT组装车间的资产、业务和人员，并授权公司董事长签署相关文件，公司

执管会办理相关事宜。

表决结果：9票同意、0票弃权、0票反对。

董事会将对此项议案作单独公告。

特此公告。

宁波华翔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3年5月15日

证券代码:002048� � � �证券简称:宁波华翔 公告编号:2013-018

宁波华翔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对外投资公告

本公司全体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宁波华翔电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称“公司” ）第四届董事会第三十次会议于2013年5月14日审议通过

了《关于同意宁波胜维德赫在重庆设立子公司的议案 》和《关于出资收购安通林沈阳JIT组装车间的议

案》，现将相关事项说明如下：

一、对外投资概述

1、公司持股50%的宁波胜维德赫华翔汽车镜有限公司（以下称宁波SMR）出资8,076.8万元人民币在重

庆市西彭园区设立“重庆胜维德赫华翔汽车镜有限公司”（暂定名，以下称新公司）。

2、公司与Antolin� Shanghai� Autoparts� Co.� Ltd.（安通林上海）达成意向，同意双方合资企业———公主岭

安通林华翔汽车内饰件有限公司（以下称公主岭安通林华翔）出资不超过1,521万元人民币，收购安通林上

海位于沈阳铁西为宝马沈阳工厂提供顶棚产品模块组装的JIT车间的资产、业务和人员。

3、2013年5月14日，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三十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同意宁波胜维德赫在重庆设立子

公司的议案 》和《关于出资收购安通林沈阳JIT组装车间的议案》，根据《公司章程》和公司《重大事项处置

权限管理暂行办法》的相关规定，本投资事项无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本投资事项不构成关联交易。

二、共同投资主体介绍

1、宁波胜维德赫华翔汽车镜有限公司，本公司持股50%的控股子公司，是国际领先的汽车镜公司之一，

专业从事汽车镜产品的生产和销售。据天健会计师事务所天健审[2013]3753号审计报告显示，截止2012年12

月31日，公司总资产29,718.63万元、净资产12,893.00万元、营业收入42,294.29万元、净利润1,564.34万元。

2、安通林集团，是全球最大的汽车内饰件生产商之一,�在设计、研发和生产汽车车顶系统，车门系统及

顶棚领域有着非常丰富的经验，产品主要为大众、BMW、Benz、Ford、Nissan等世界知名整车制造商配套。

三、对外投资的基本情况表

名 称 重庆胜维德赫华翔汽车镜有限公司 安通林

JIT

组装车间

地 点 重庆市 沈阳铁西

注册资本

4,000

万元人民币 非独立法人

经营范围 生产、组装汽车镜等产品 顶棚模块组装

主要客户 长安汽车集团（长安福特、长安铃木等） 宝马

四、对外投资的目的和对公司影响

设立“重庆胜维德赫” 是宁波华翔国内生产基地布局的重要组成部分，通过在主机周围设立配套工

厂，有利于更好地服务客户，有利于增强从主机厂获得新订单的能力。

沈阳铁西JIT顶棚模块组装车间的并入，有利于完整为宝马配套的顶棚业务，能进一步为主机厂提供较

好服务，同时顶棚模块组装所产生的效益也将给公司带来较好的收益。

随着公司在成都、佛山、重庆、沈阳等生产基地的建成投产，将进一步提升宁波华翔的综合竞争实力，

为实现企业战略打下坚实的基础。

本次出资全部以公司自有资金现金出资，不使用募集资金。

五、备查文件

1、 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三十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宁波华翔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三年五月十五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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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食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二〇一二年年度股东大会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一、重要提示

本次会议召开期间无增加、否决或变更提案

二、会议召开的情况

1.召开时间：2013年5月14日上午10:00�时

2.召开地点：公司会议室

3.召开方式：现场表决

4.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5.主持人：董事长田力维

6.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三、会议出席情况

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表共计 3�人，代表股份 45,065,554�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18.28%� 。董

事长田力维先生主持了本次会议，会议对列入会议通知的议案进行了讨论和表决。

公司董事、监事、高管人员及见证律师出席了本次会议。

四、提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本次会议涉及的议案表决情况如下：

议案名称

有表决权股

份总数（股）

投票表决情况

同意 比例 反对 比例 弃权 比例

一、

2012

年年度报告及摘要

45,065,554 45,065,554 100% 0 0 0 0

二、

2012

年董事会工作报告

45,065,554 45,065,554 100% 0 0 0 0

三、

2012

年监事会工作报告

45,065,554 45,065,554 100% 0 0 0 0

四、

2012

年利润分配预案

45,065,554 45,065,554 100% 0 0 0 0

五、 关于聘请

2013

年度审计机构的议

案

45,065,554 45,065,554 100% 0 0 0 0

六、关于申请综合授信额度的议案

45,065,554 45,065,554 100% 0 0 0 0

七、 关于与控股子公司确定互保额度

的议案

45,065,554 45,065,554 100% 0 0 0 0

八、 关于第七届董事会独立董事津贴

的议案

45,065,554 45,065,554 100% 0 0 0 0

1.�经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表审议表决，一致通过了《2012年年度报告及摘要》。2012年度报告全文

详见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2012年度报告摘要详见www.cninfo.com.cn�本公司今日公告（公告编号

2013-016）

2.�经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表审议表决，一致通过了《2012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2012年度董事会

工作报告详见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公司2012年年度报告全文第四节。

3.�经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表审议表决，一致通过了《2012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4.�经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表审议表决，一致通过了《2012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2012年度，公司实现净利润2892.69万元，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1261.47万元，少数股东损益

1631.23万元。截止2012年12月31日，公司资本公积金33450.13万元。鉴于公司以前年度亏损严重，为了保障公

司经营业务的持续发展，公司2012�年度拟不进行利润分配，也不进行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2012年实现的净

利润用于弥补以前年度的亏损。

5.�经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表审议表决，一致通过了《关于聘请2013年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同意

继续聘请中审亚太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为公司2013年度审计机构。

6.�经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表审议表决，一致通过了《关于申请综合授信额度的议案》。同意公司董

事会授权公司董事长为代理人，在综合授信总额度为人民币5亿元的额度内全权办理具体业务，签署相关文

件，公司董事会不再逐笔形成董事会决议，期限自2012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本议案之日起至2013年年度

股东大会召开之日止。

7.�经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表审议表决，一致通过了《关于与控股子公司确定互保额度的议案》。具

体事项详见www.cninfo.com.cn公告编号2013-017）；

8.�经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表审议表决，一致通过了《关于第七届董事会独立董事津贴的议案》。同

意公司按照每人每年6万元（含税）标准，向独立董事发放津贴。

五、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1、律师事务所名称：北京市金杜律师事务所；

2、律师姓名：王晖律师、刘兵舰律师；

3、结论性意见：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证券法》、

《股东大会规则》等法律、行政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出席本次会议人员的资格、召集人

资格合法有效；本次会议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六、备查文件

1、本次股东大会决议；

2、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易食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二〇一三年五月十五日

2013年 5 月 15 日 星期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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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油惠博普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全资子公司的参股公司完成工商变更登记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及重大遗

漏。

华油惠博普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12年12月27日召开了第一届董事会2012年第七

次会议， 审议通过了 《关于使用自有资金收购天然气运营管理公司--北京华油科思能源管理有限公司

100%股权的议案》,至此,北京华油科思能源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油科思"）成为公司的全资子公司。

华油科思被收购前已与山西有关燃气公司签订了框架协议， 拟以增资的方式参股山西两家天然气输配公

司，近日，该两家参股公司已完成了增资扩股的工商变更登记，现将详细情况公告如下：

一、山西国强天然气输配有限公司

2012年6月，华油科思与山西国强天然气输配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山西国强"）原股东山西燃气产业集

团有限公司、太原煤炭气化（集团）有限责任公司签订了山西国强增资扩股的框架协议书，以增资的方式

参股山西国强，投资金额为人民币529.41万元，持股比例15%。山西国强主要负责建设和经营阳曲-太原线

输气管道。

2012年7月山西省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山西省国资委"）批复同意相应的入

资方案；2013年2月山西省国资委批复同意增资资产评估报告。项目正式获准实施。

近日，山西国强完成了增资扩股及相应的工商变更登记手续，并取得了山西省太原市工商行政管理局

换发的《企业法人营业执照》，具体信息如下：

1、名称：山西国强天然气输配有限公司

2、住所：太原经济技术开发区创业大楼109A室

3、注册号： 140192110000721

4、法定代表人：郭峰

5、注册资本：人民币叁仟伍佰贰拾玖万肆仟壹佰元整

6、实收资本：人民币叁仟伍佰贰拾玖万肆仟壹佰元整

7、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国有控股）

8、经营范围：

许可经营项目：***

一般经营项目：天然气管网投资、建设、经营管理；天然气研究；天然气灶具及相关仪器、仪表、设备的

销售；工程设备的租赁。（法律法规禁止经营的不得经营，需经审批未获准前不得经营）***

二、山西忻州国祥煤层气输配有限公司

2012年6月，华油科思与山西忻州国祥煤层气输配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山西国祥"）原股东山西燃气产

业集团有限公司、原平市天然气有限责任公司签订了山西国祥增资扩股的框架协议书，以增资的方式参股

山西国祥，投资金额为人民币3,000万元，持股比例30%。山西国祥主要负责建设和经营神池-原平-五台线

的输气管道。

2012年7月山西省国资委批复同意相应的入资方案；2013年2月山西省国资委批复同意增资资产评估报

告。项目正式获准实施。

近日，山西国祥完成了增资扩股及相应的工商变更登记手续，并取得了山西省忻州市工商行政管理局

换发的《企业法人营业执照》，具体信息如下：

1、名称：山西忻州国祥煤层气输配有限公司

2、住所：忻州经济技术开发区天桥宿舍东

3、注册号： 140900103011067

4、法定代表人：郭峰

5、注册资本：人民币壹亿元整

6、实收资本：人民币壹亿元整

7、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国有控股）

8、经营范围：

许可经营项目：***

一般经营项目：煤层气、天然气项目投资管理及筹建（法律、法规禁止经营的不得经营，须经国家专项

审批的经批准后凭许可证和本营业执照方可经营）经销天然气灶具及相关仪器、仪表、配件***

特此公告。

华油惠博普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3年5月1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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珠海港股份有限公司

2013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局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一、重要提示

本次会议召开期间没有增加、否决或变更的提案。

二、会议召开的情况

（一）召开时间：

1、现场会议时间：2013年5月14日下午14：10。

2、网络投票时间

（1）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投票时间为：2013年5月14日的交易时间，即9：30-11：30，13：00-15：00。

（2）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时间为：2013年5月13日下午15：00至2013年5月14日下午15：00。

（二）召开地点：公司会议室（珠海情侣南路278号4楼会议室）。

（三）召开方式：现场表决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四）召集人：公司董事局。

（五）主持人：董事局主席吴爱存先生。

（六）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会议合法有

效。

三、会议的出席情况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授权代表95人，代表股份216,701,539股，占公司总股本的27.44%。其中，出

席现场会议的股东及授权代表3人，代表股份203,341,226股，占公司总股本的25.75%；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

92人，代表股份13,360,313股，占公司总股本的1.69%。公司部分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法律顾问出席

了会议。

四、提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1、关于为参股企业珠海富华复合材料有限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

同意209,431,766股，占出席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6.65%，反对5,805,440股，占出席股东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2.68％，弃权1,464,333�股，占出席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67％。

关联股东未参加本次会议，未参与表决。

2、关于利用自有闲置资金开展委托理财业务的议案

同意210,224,005股，占出席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7.01%，反对5,235,227股，占出席股东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2.42％，弃权1,242,307股，占出席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57％。

3、关于调减配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之富华风能拟增资金额的议案

同意210,586,244股，占出席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7.18%，反对4,868,082股，占出席股东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2.25％，弃权1,247,213股，占出席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57� ％。

五、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1、律师事务所名称：广东德赛律师事务所；

2、律师姓名：易朝蓬、乔守东；

3、结论性意见：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现行法律、行政法规和《股东大会规则》及公司《章

程》的规定，召集和出席股东大会人员资格及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合法有效，本次股东大会对议案的表决结

果合法有效。

珠海港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局

2013年5月1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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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山大学达安基因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选举职工代表监事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中的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中山大学达安基因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四届职工代表大会于2013年5月13日在广州市

经济技术开发区科学城香山路19号公司一楼讲学厅现场召开。经审议，会议选举何立新先生、黄立英女士、

李虎先生、许擎先生、为公司第五届监事会职工代表监事（简历附后），任期三年。职工代表监事何立新先

生、黄立英女士、李虎先生、许擎先生将与经公司2013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选举产生的三名非职工监事

共同组成公司第五届监事会。

上述职工代表监事符合《公司法》有关监事任职的资格和条件，最近二年内曾担任过公司董事或者高

级管理人员的监事人数未超过公司监事总数的二分之一， 单一股东提名的监事未超过公司监事总数的二

分之一。

特此公告。

中山大学达安基因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3年5月14日

附件：职工代表监事个人简历

许 擎：男，中国国籍，出生于1977年。曾任公司仓库管理员、引物合成技术员、中心实验室技术员、生

产工艺员、质检员以及生产主管。现任本公司生产部经理，本公司监事。

许擎先生未持有本公司股份；与公司拟聘的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持有公司百分之五以上

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之间无关联关系；不存在《公司法》、《公司章程》中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董事和

高管的情形；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的惩戒。

黄立英：女，中国国籍，出生于1965年，中山医科大学细胞生物学硕士毕业。1996�年赴美国德克萨斯州

立大学西南医学中心 Dr� Glen� A� Evans�实验室工作，从事癌基因及人类基因组计划的研究。1999年回国后

受聘于本公司至今,现任本公司质监部经理，本公司监事。

黄立英女士未持有本公司股份；与公司拟聘的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持有公司百分之五以

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之间无关联关系；不存在《公司法》、《公司章程》中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董事

和高管的情形；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的惩戒。

李 虎：男，中国国籍，出生于1973年，广州医学院医学检验系毕业。曾工作于安徽合肥双汇食品有限

公司。现任本公司采购部经理，本公司监事。

李虎先生未持有本公司股份；与公司拟聘的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持有公司百分之五以上

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之间无关联关系；不存在《公司法》、《公司章程》中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董事和

高管的情形；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的惩戒。

何立新：男，中国国籍，会计师，出生于1967年，本科学历。曾工作于安徽太湖县粮油食品局。现任本公

司审计监察部经理，本公司监事。

何立新先生现持有本公司1,781股股份；与公司拟聘的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持有公司百分

之五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之间无关联关系；不存在《公司法》、《公司章程》中规定的不得担任公

司董事和高管的情形；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的惩戒。


